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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性權論壇，但我一開始要談的，可能會比較像是勞動的問題，但我

想最後會說明清楚，為什麼這兩件事情分不開，甚至同志運動的本質就應該去

積極參於到勞工運動、階級社會的改造當中。 

我要從勞動部的函文說起。勞動部在去年（2015）11月 26日發函，利用

裡民法家屬，解釋性別工作平等法中關於家庭照顧假所定義的「家庭成員」。這

意味著，同性伴侶有可能可以適用家庭照顧假。這個函文在現實中究竟會起到

什麼作用？ 

首先，台灣多數的法律或契約只講親屬，講家屬的例如保險或這個案例，

一般實務上就是親屬、配偶，再加上「同戶」。如果是血親或配偶，通常是不會

管你有沒有住在一起、是否同戶籍的，況且戶籍跟是否真的住在一起是兩回

事。尤其對廣大的租屋族群來說，戶籍跟居住常常是分開的。就算是自有住

宅，我想真正會因為同居就把戶籍遷入的人也寥寥可數。 

另一關鍵在於民法家屬規定裡「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即使夫妻關係

實際上也不永久，但家務幫傭和室友就會直接被排除在外。雖然在我周邊人的

生活經驗裡，室友常常才是提供各種生活協助的人。 

類似的問題也可以看從選前開始，成為各地方政府性平進步指標的「伴侶

登記」。尤其有趣的是當新版身份證宣稱將要拿掉配偶欄時，台南政府的註記方

案因為會登錄在戶籍謄本的記事欄和全國系統中，而被視為最進步的。我認

為，這些措施能成為一種進步的樣板，事實上是非常主流異性戀中心的。只有

在原本從戀愛到單偶夫妻這樣的軌跡下，開始納入同性的配偶，然後可能是同

性伴侶或甚至異性伴侶也能享有類似權益，這才會給人一種好像更開放、納入

更多群體的感覺。但實際在社會中多數的同志，以及非常大量的異性戀，生活

本來就不是這樣的。在生活中會與我產生關係、彼此照顧和扶持的人，各式各

樣。重要性與親密度的排序，也完全不是依照親屬或婚姻的樣板。現實狀況

是，生病時會需要你去照料的人，可能過半都怎麼也放不進這個「家庭照顧」

的定義裡。集結向資方爭取我生病時除了請病假，還要確保能聘請到人來照料

我，或許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容許我去無償照顧生病的家人。 

用已經被講到爛的醫療同意書當例子，很多時候我還真想不到，誰最該替

我做出醫療決定。最近常看到伴侶盟粉絲頁下有人在問：如果伴侶的決定跟其

他親屬不同怎麼辦？要主張伴侶意見優先其實很怪，特別是我們已經被告知

「伴侶」可能是為了讓彼此生活方便的好友，沒有互負照顧義務，也沒有想介

入你的生死；但如果是直系血親優先，過去那些不斷哭訴說同性伴侶被血親排

除在外的故事，就沒有得到解決。到最後，如果我們想找到一種不把「伴侶」

塞在一起強制的、尷尬的位置，但又希望「伴侶」能夠跟其他親屬有平等對



話、討論的空間，除了拆掉親屬的特殊位階之外，我看不到其他方案。 

更要緊的是，醫療也好，照顧也好，我即使列上十個伴侶，都仍可能發生

在我需要協助時，這十個人都不在我身邊的情況。我一直覺得，當我們愛一個

人，希望他過得好，就不應該是去要求在他重病時我可以簽手術同意書，而可

以是去要求即使我不在他身邊，或沒有任何親人可以給醫院未來的擔保時（因

為醫院要的無非就是免於糾紛），他都可以得到應得的醫療服務。愛一個家人，

可以是希望即使所有家人都離他而去，他仍能得到比我看顧他都還妥貼的照

料。愛一個孩子，是希望他即使不視我為父母，我不視他為子女，都能在社會

中有自己的空間。 

於是，這很多事情看似要回到個人，希望作為一個個人被對待，但這並不

是要所有人都走向單身，或強調個人主義。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個人，擁有

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並能持續下去，其實是一件非常集體的事，要仰賴社會的

支持。 

  所以同志運動走向那些看似最普遍、最與同志無關的議題，選擇呈現一種

最無關同性戀、雙性戀、泛性戀或任何可以繼續增生出來的性別身分的運動議

程，甚至積極讓同志運動看起來非關同志，或許恰巧是才是最深刻體現作為同

志的解放意義──理解到要能選擇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必然得是一件集體的

事。 


